万年县财政局关于万年县2021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与严格管控项目实施采购项目（项目编号：ZWC-WN2021001包号：一标段）的投诉处理决定书
万财购投诉〔2021〕3号
投诉人:湖南双红农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文轩路27号科技金融大厦1002房，法定代表人：易红伟。
被投诉人：江西洁地环境治理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地址：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梅园街道梅园大道16号（江西鹰潭九一二工程勘察院内）。
采购人：万年县农业农村局，地址：上饶市万年县万景路万年县政府北侧。
代理机构：中伟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地址：万年县商会大厦A座7楼。
投诉人湖南双红农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因不满意万年县农业农村局和中伟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对万年县2021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与严格管控项目实施采购项目（项目编号：ZWC-WN2021001包号：一标段）(以下简称采购项目)的质疑回复，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于2021年7月19日受理。经依法审查，被投诉人在法定投诉期内已作出书面情况说明，现本案已审查终结。
一、投诉人湖南双红农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称：
1、万年县2021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与严格管控项目实施采购（标段1）中标企业江西洁地环境治理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的投标文件存在弄虚作假行为。
2、万年县农业农村局针对我司提交的质疑函，答复内容未对“质疑事项、质疑答复的具体内容、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进行详细说明。
二、被投诉人江西洁地环境治理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称：
依据招标文件中关于业绩的评分标准“1.投标人近三年（自2018年4月起）承担过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治理修复业绩的，提供一项完成的业绩得2分，最多得6分。2.投标人近三年（自2018年4月起）承担过其他领域的重金属土地污染治理修复业绩的，提供一项完成的业绩得2分，最多得4分。本项最高得10分，没有不得分。评分依据：提供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和验收证明材料（原件或彩印件加盖公章为准）”。
我司提供投标文件真实，不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形，现提供投标文件中业绩（和电子版投标文件、纸质版投标文件一致）相关的内容。
三、调查情况：万年县农业农村局关于万年县2021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与严格管控项目实施采购项目（项目编号：ZWC-WN2021001）于2021年6月3日开标，该项目分两个标段，一标段预中标人排序第一的为江西洁地环境治理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双红农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于2021年6月9日向万年县农业农村局和中伟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对一标段预中标人排序第一的江西洁地环境治理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商务得分提出质疑。万年县农业农村局和中伟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于2021年6月21日作出《质疑回复函》。湖南双红农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收到《质疑回复函》后，因对万年县农业农村局和中伟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的质疑回复不满意，于2021年7月9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于2021年7月15日向湖南双红农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发出投诉补正材料通知书，并于2021年7月19日收到投诉相关补正资料，正式受理相关投诉。经本机关调查取证：
1、江西洁地环境治理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投标文件业绩中存在提供虚假材料的行为，该投诉事项成立。
2、对万年县农业农村局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该投诉事项不成立。
四、处理结论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第三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经本机关研究决定：
1、认定江西洁地环境治理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取得“万年县2021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与严格管控项目实施采购项目（项目编号：ZWC-WN2021001）一标段”中标或者成交结果无效。
2、责令采购人依法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五、其他补充事宜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万年县人民政府或上饶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万年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万年县财政局
2021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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